
安府函〔2024〕66 号

安岳县人民政府

关于镇子镇万寿街 73号宗地改变土地使用

条件补收土地收益相关事项的

批 复

《关于镇子镇万寿街 73 号宗地改变土地使用条件补收土地

收益相关事项的请示》（安自然资〔2024〕115 号）收悉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〉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厅

发〔2018〕4 号）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安岳县自然资源与规划

专业委员会 2024 年第 1 次会议议定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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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镇子镇万寿街 73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划拨转出让并改变土地

使用条件方案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

暂行条例》《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》《国土资源部关于印

发〈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〉（试行）和〈协议

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〉（试行）的通知》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

关于印发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〉的通知》

（国土资厅发〔2018〕4 号）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安岳县自然

资源与规划专业委员会 2024 年第 1 次会议议定意见，制定本协

议出让方案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证载情况

该宗地位于安岳县镇子镇万寿街 73 号，证载土地面积 132

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132平方米，土地用途为机关团体用地，取得

方式为划拨。

（二）评估情况

根据成都泰宇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土地估价报

告》，该宗地按照规划住宅用途评估土地价值为 9.60万元（楼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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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价为 727元/平方米，土地单价约 48.47万元/亩）；按照现状机

关团体用地/办公用地评估价值为 3.62 万元（楼面地价为 274 元/

平方米，土地单价约 18.27 万元/亩），两者评估差值为 5.98 万元。

二、供地方式

协议出让。

三、办理程序

本方案经县政府批准后，由安岳县思源水利建设投资开发有

限公司作为受让人缴纳土地出让金。并由受让人按程序与出让方

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。

四、土地使用条件、土地出让金缴付要求

土地使用条件：土地现状。

土地出让金缴付要求：在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

同》之日起 60日内支付全部土地出让金。

五、土地用途及出让年限

协议出让土地用途为住宅，出让年限 70年，起始时间以县

人民政府批复之日起。

六、出让金额

按照安岳县自然资源与规划专业委员会 2024 年第 1 次会议

议定意见，以 5.98 万元的价格作为该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

划拨转出让并改变土地使用条件补收的土地价款。

七、组织实施

经批准后的划拨转出让方案由安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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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组织实施。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